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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 1 )關連交易

( 2 )建議採納股票期權計劃及
限制性A股計劃
及據此進行授予

本公司謹此公佈，董事會建議採納股票期權計劃及限制性A股計劃，以及分別根據該等
計劃進行授予，並通過激勵計劃及其授予方案的草案。激勵計劃有待本公司股東大會以
及類別股東大會審議批准後方能生效。在本公司召開股東大會批准激勵計劃前，本公司
可能會應中國及╱或香港監管機構的要求，修改激勵計劃及其授予方案的草案。

I. 建議採納股票期權計劃

1. 股票期權計劃之目的

股票期權計劃是為了進一步完善本公司的公司治理結構，將股東與管理層的利益實
現有機的結合，增強公司管理團隊和核心骨幹對實現本公司持續、健康發展的責任
感、使命感，為本公司健康持續發展奠定核心人才基礎。

2. 股票期權計劃的激勵對象確定依據和範圍

(1) 激勵對象確定依據

股票期權計劃的激勵對象根據《公司法》、《證券法》、《股權激勵管理辦法》及其
他有關法律、法規、規範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結合公司實際情況而確定。

(2) 激勵對象的範圍

股票期權計劃建議的激勵對象包括本公司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核心關鍵技術
及管理人員，以及董事會認為需要進行激勵的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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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激勵對象中，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必須經股東大會選舉或董事會聘任；其
他激勵對象必須在股票期權計劃的有效期內於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任
職並已與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簽署勞動合同。

激勵對象不含獨立董事、監事、單獨或合計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東或實
際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等《股權激勵管理辦法》所規定的不得成為激勵
對象的人員。

此外，上述人士若發生以下任一情況，即不能成為股票期權計劃的激勵對象：

(i) 最近12個月內被深交所或聯交所公開譴責或宣佈為不適當人員；

(ii) 最近12個月內被中國證監會及其派出機構認定為不適當人選；

(iii) 最近12個月內因重大違法違規行為被中國證監會及其派出機構行政處罰或者
採取市場禁入措施；

(iv) 具有《公司法》規定的不得擔任本公司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情形的；

(v) 法律法規規定不得參與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的；或

(vi) 中國證監會認定的其他情形。

如在本公司股票期權計劃實施過程中，激勵對象出現以上規定不得參與股票期
權計劃情形的，本公司將終止其參與股票期權計劃的權利，取消其股票期權計
劃獲授股票期權資格，註銷尚未行權的股票期權。

3. 股票期權計劃的股票來源及數量

(1) 股票期權計劃的股票來源

股票期權計劃的股票來源為本公司向激勵對象定向發行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2) 股票數量

根據股票期權計劃擬授出的股票期權所涉A股總數為190,632,179股A股，約佔本公
司現時已發行股本總額2.50%。其中，首次授予股票期權171,568,961份，約佔本
公司現時已發行股本總額的2.25%；預留股票期權19,063,218份，約佔股票期權計
劃授予權益總數的10%，約佔本公司現時已發行股本總額的0.25%。在滿足行權
條件的情況下，激勵對象獲授的每份股票期權擁有在有效期內以行權價格購買
一股A股的權利。

任一激勵對象通過行使股票期權計劃所授股票期權而獲發行的A股及激勵對象根
據限制性A股計劃而可獲授予的限制性A股的總額，不超過本公司股本總額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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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效期、授予日、等待期、可行權日、相關限售規定

(1) 有效期

股票期權計劃的有效期自股票期權授予之日起至所有股票期權行權完畢或註銷
完畢之日止，最長不超過48個月。

(2) 授予日

有關股票期權計劃的授予日，請見下文「根據股票期權計劃建議授予 — 授予日」
一段。

(3) 等待期

激勵對象獲授的股票期權適用不同的等待期。首次授予股票期權的等待期分別為
12個月、24個月和36個月；預留部分股票期權的等待期分別為12個月、24個月，
均自授予之日起計算。

激勵對象根據股票期權計劃所獲授的股票期權不得轉讓或用於擔保、質押或償
還債務。

(4) 行權期及可行權日

首次授予股票期權在股票期權授予日起滿12個月後分三期行權，具體安排如下：

行權安排 行權期 行權比例

第一個行權期 自授予日起12個月後的首個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24個月內的最後一個交易日當日止

40%

第二個行權期 自授予日起24個月後的首個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36個月內的最後一個交易日當日止

30%

第三個行權期 自授予日起36個月後的首個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48個月內的最後一個交易日當日止

30%

預留部分股票期權在預留部分股票期權授予日起滿12個月後分兩期行權，具體
安排如下：

行權安排 行權期 行權比例

第一個行權期 自授予日起12個月後的首個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24個月內的最後一個交易日當日止

50%

第二個行權期 自授予日起24個月後的首個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36個月內的最後一個交易日當日止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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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相關限售規定

股票期權計劃的限售規定按照《公司法》、《證券法》、深圳《上市規則》等相關法
律、法規、規範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執行，具體如下：

(i) 激勵對象為董事或高級管理人員的，其在任職期間每年轉讓的A股不得超過
其所持有A股總數的25%；在離職後半年內，不得轉讓其所持有的A股。

(ii) 激勵對象為本公司董事或高級管理人員的，將其行權獲發的A股在買入後6個
月內賣出，或者在賣出後6個月內又買入，由此所得收益由董事會收回，全
歸本公司所有。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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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最近12個月內因重大違法違規行為被中國證監會及其派出機構行政處罰或者
採取市場禁入措施；

(iv) 具有《公司法》規定的不得擔任公司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情形的；

(v) 法律法規規定不得參與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的；及

(vi) 中國證監會認定的其他情形。

(2) 行權條件

除滿足上述條件外，必須滿足如下條件方可行權：

(i) 本公司績效考核指標

首次授予股票期權的行權考核年度為2017至2019年三個會計年度，每個會計
年度考核一次，本公司達到下述績效考核指標時，首次授予股票期權向激勵
對象授予的股票期權方可行權：

行權期 績效考核目標

第一個行權期 本公司2017年度淨利潤為正，並且不低於2017年度同行業
可比公司平均淨利潤

第二個行權期 本公司2018年度淨利潤為正，並且較2017年度增長10%或以
上

第三個行權期 本公司2019年度淨利潤為正，並且較2018年度增長10%或以
上

股票期權計劃預留部分股票期權的行權條件與首次授予股票期權相同，考核
年度為2018至2019年兩個會計年度。具體如下：

行權期 行權條件

第一個行權期 本公司2018年度淨利潤為正，並且較2017年度增長10%或以
上

第二個行權期 本公司2019年度淨利潤為正，並且較2018年度增長10%或以
上

其中，淨利潤指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資料來源於公開披露的上市
公司年度報告；同行業指本公司所處的工程機械行業；可比公司平均淨利潤
指工程機械行業上市公司公開披露的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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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股票期權計劃有效期內任何一個行權期未達到行權條件，當期可行權的相
應比例的股票期權不得遞延到下一年行權，由本公司統一註銷。

(ii) 激勵對象績效考核指標

根據《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權與限制性股票激勵考核辦法》分年考
核，激勵對象考核結果將作為其獲授的股票期權能否行權的依據。具體如下：

考核等級 定義 系數

優秀 年度考核得分≥90 100%
良好 80≤年度考核得分＜90 100%
稱職 70≤年度考核得分＜80 70%
待改進 年度考核得分＜70 0%

若各年度本公司層面績效考核達標，激勵對象個人當年實際可行權額度 = 系
數×激勵對象個人在該行權期內全部可行權額度。

因個人績效未達標所對應的股票期權不得行權也不得遞延至下一年行權，由
本公司統一註銷。

7. 股票期權計劃的調整方法和程序

若在股票期權計劃首次公告當日至激勵對象完成股票期權行權期間，行權前本公司
有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派送股票紅利、配股等事項，應對股票期權數量及行權價
格進行相應的調整如下：

(1) 股票期權計劃的調整方法

(i) 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派送股票紅利

Q = Q0 × (1–n)

其中： Q0為調整前的股票期權數量；

 n為每A股的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派送股票紅利的比率（即每A股股
票經轉增、送股後增加的A股數量）；

 Q為調整後的股票期權數量。

P = P0 ÷ (1–n)

其中： P0為調整前的行權價格；

 n為每A股的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派送股票紅利的比率；

 P為調整後的行權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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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配股

Q = Q0×[P1×(1+n)/(P1+ P2×n)]

其中： Q0為調整前的股票期權數量；

 P1為股權登記日當日A股收盤價；

 P2為配股價格；

 n為配股的比例（即配股的A股股數與配股前公司A股總股本的比例）；

 Q為調整後的股票期權數量。

P = P0×[(P1+ P2×n)/P1×(1+n)]

其中： P0為調整前的行權價格；

 P1為股權登記日當天A股收盤價；

 P2為配股價格；

 n為配股的比例（即配股的A股股數與配股前公司A股總股本的比例）；

 P為調整後的行權價格。

(iii) 增發A股

本公司在發生增發新A股的情況下，股票期權數量及價格不做調整。

(iv) 派息

P = P0 –V

其中： P0為調整前的行權價格；

 V為每A股的派息額；

 P為調整後的行權價格。

（但若按上述計算方法出現P小於本公司A股股票面值人民幣1元時，則P = 人
民幣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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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股票期權計劃調整的程序

本公司股東在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當出現前述情況時由董事會決定調整行權
價格、股票期權數量。本公司應當聘請律師就上述調整（如有）是否符合《股權激
勵管理辦法》、《公司章程》和股票期權計劃的規定向董事會出具意見。

8. 修訂股票期權計劃

在股東大會及類別股東大會審議股票期權計劃前，本公司擬對股票期權計劃進行變
更的，變更議案經董事會審議通過後，本公司應當及時披露董事會決議公告，同時
披露變更原因、變更內容及獨立董事、監事會、本公司法律顧問意見。

本公司對已通過股東在股東大會及類別股東大會審議的股票期權計劃進行變更的，
應當及時公告並提交股東大會及類別股東大會審議，且不得包括下列情形：

(1) 導致加速行權或提前解除限售的情形；或

(2) 降低行權價格或授予價格的情形。

獨立董事、監事會應當就變更後的方案是否有利於本公司的持續發展，是否存在明
顯損害本公司及全體股東利益的情形發表獨立意見。本公司將聘請法律顧問就變更
後的方案是否符合《股權激勵管理辦法》及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是否存在明顯損害
公司及全體股東利益的情形發表專業意見。

9. 補充規定

(1) 股票期權計劃由董事會薪酬與考核委員會擬訂，董事會審議通過，並經股東大
會及類別股東大會批准之日起生效。

(2) 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負責本計劃的後續管理，董事會對股票期權計劃有最終的
解釋權。

II. 根據股票期權計劃建議授予本段載有股票期權授予方案的主要條款內容。股票期權授予方案的相關內容必須符
合股票期權計劃的限制規定。股票期權授予方案未有訂明的內容，按股票期權計劃
相關條款釐定。

1. 授予股票期權的股票數量

根據股票期權計劃擬授出的股票期權所涉A股總數為190,632,179股 A股，約佔本公司
現時已發行股本總額2.50%。其中，首次授予股票期權171,568,961份，約佔本公司現
時已發行股本總額的2.25%；預留股票期權19,063,218份，約佔股票期權計劃授予權
益總數的10%，約佔本公司現時已發行股本總額的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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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勵對象職位

激勵對象
合共獲授的
股票期權

數量

激勵對象獲
授股票期權
佔股票期權
計劃授予
股票期權
總量比例

相關A股
佔本公司

現時總股本
比例

胡學軍（子公司董事）* 350,000 0.18% 0.005%
王喜恩（子公司董事）* 350,000 0.18% 0.005%
滕兆斌（子公司董事）* 350,000 0.18% 0.005%
劉洪岩（子公司董事）* 350,000 0.18% 0.005%
施洋（子公司董事）* 117,050 0.06% 0.002%
吉前（子公司董事）* 117,050 0.06% 0.002%
劉翠平（子公司監事）* 263,850 0.14% 0.003%
陳培敏（子公司監事）* 117,050 0.06% 0.002%
張誠（子公司董事）* 70,200 0.04% 0.001%
李錦（子公司董事）* 142,050 0.08% 0.002%
吳中輝（子公司董事）* 167,050 0.09% 0.002%
皮剛（子公司董事）* 117,050 0.06% 0.002%
邱逸華（子公司董事）* 70,200 0.04% 0.001%
熊傳豫（子公司董事）* 70,200 0.04% 0.001%
彭述東（子公司董事）* 368,150 0.19% 0.005%
毛偉（子公司董事）* 117,050 0.06% 0.002%
江亞（子公司董事）* 117,050 0.06% 0.002%
李明軍（子公司董事）* 95,200 0.05% 0.001%
李叙炯（子公司董事）* 518,150 0.27% 0.007%
楊暉（子公司董事）* 117,050 0.06% 0.002%
張春祥（子公司董事）* 117,050 0.06% 0.002%
核心關鍵技術及管理人員骨幹
　（1,177名激勵對象） 128,417,381 67.36% 1.68%
預留部分 19,063,218 10% 0.25%
合計（1,231名激勵對象） 190,632,179 100% 2.50%

* 本公司董事及本公司子公司的董事及監事
# 本公司高級管理人員

以上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核心關鍵技術及管理人員的分配情況由董事會薪酬與考
核委員會提案，董事會決定，監事會審閱。向執行董事詹純新博士授予股票期權一
事，已按《上市規則》第17.04(1)條經由獨立非執行董事批准。

股票期權計劃首次授予股票期權後餘下19,063,218份，約佔本公司現有已發行股本總
額0.25%，及現已發行A股總數約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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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法律法規規定不得參與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的；或

(vi) 中國證監會認定的其他情形。

如在本公司限制性A股計劃實施過程中，激勵對象出現以上規定不得參與限制性
A股計劃情形的，本公司將終止其參與限制性A股計劃的權利，取消其限制性A股
計劃獲授限制性A股資格，回購登出激勵對象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A股。

3. 限制性A股計劃的股票來源及數量

(1) 限制性A股計劃的股票來源

限制性A股計劃的股票來源為本公司向激勵對象定向發行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2) 股票數量

根據限制性A股計劃擬授出的限制性A股所涉A股總數為190,632,179股A股，約佔本
公司現時已發行股本總額2.50%。其中，首次授予限制性A股171,568,961股，約佔
本公司現時已發行股本總額的2.25%；預留限制性A股19,063,218股，約佔限制性
A股計劃授予限制性A股總數的10%，約佔本公司現時已發行股本總額的0.25%。

若在限制性A股計劃首次公告當日至激勵對象完成限制性A股股份登記期間，本
公司發生權益分派、資本公積轉增股本、配股等除權、除息事項，應對限制性A
股的授予價格及授予數量做相應調整。

4. 有效期、授予日、限售期、解除限售期、相關限售限制

(1) 有效期

限制性A股計劃的有效期自限制性A股授予之日起，至所有限制性A股解除限售或
回購註銷完畢之日止，不超過48個月。

(2) 授予日

授予日在限制性A股計劃經股東大會及類別股東大會審議通過後由董事會確定。
首次授予限制性A股日應為自股東大會及類別股東大會審議通過限制性A股計劃
之日起60日（不包含根據法律、法規的規定不得授出限制性股份的期間）內，屆時
由本公司召開董事會對激勵對象進行授予，並完成登記、公告等相關程序；本
公司未能在60日內完成上述工作的，終止實施激勵計劃，未授予的限制性A股失
效。預留部分的授予日為審議授予該部分限制性A股的董事會決議公告日。

授予日必須為交易日，但不得為下列期間：

(i) 本公司定期報告公佈前30日內，因特殊原因推遲定期報告公告日期的，自原
預定公告日前30日起算，至公告前1日；

(ii) 本公司業績預告、業績快報公告前10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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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自可能對股票及其衍生品種交易價格產生較大影響的重大事件發生之日或者
進入決策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後2個交易日內；

(iv) 中國證監會及深交所規定的上市公司董事、高級管理人員不得買賣本公司股
票的其他期間；及

(v) 如果授予激勵對象為公司董事，則為本公司年度業績公告刊發前60日至年度
業績公告刊發日之期間，以及本公司半年度及季度業績公告刊發前30日至半
年度及季度業績公告刊發日之期間。

(3) 限售期

激勵對象獲授的限制性A股適用不同的限售期。首次授予限制性A股的限售期分
別為12個月、24個月和36個月；預留部分限制性A股的限售期分別為12個月、24
個月，均自授予之日起計算。

在限制性A股的限售期內，激勵對象因獲授的限制性A股而取得的現金股利由本
公司代管，作為應付股利在解除限售時向激勵對窖付；若根據限制性 A股計劃
不能解除限售，則不能解除限售部分的限制性A股所對應的股利由本公司收回。
激勵對象獲授的限制性A股由於權益分派、資本公積轉增股本、配股等事項而取
得的股份同時限售，不得在二級市場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轉讓，該等股份的限售
期與限制性A股相同；若根據限制性A股計劃不能解除限售，則由本公司回購註
銷。

限售期內，激勵對象根據激勵計劃所獲授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A股不得轉讓
或用於擔保、質押或償還債務。

(4) 解除限售期

首次授予限制性A股在限制性A股授予日起滿12個月後分三期解除限售，具體安
排如下：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期

可解除限售
數量佔獲授
限制性A股
數量比例

第一個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日起12個月後的首個交易日起至授予日
起24個月內的最後一個交易日當日止

40%

第二個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日起24個月後的首個交易日起至授予日
起36個月內的最後一個交易日當日止

30%

第三個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日起36個月後的首個交易日起至授予日
起48個月內的最後一個交易日當日止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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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留部分限制性A股在預留部分授予日起滿12個月後分兩期解除限售，具體安排
如下：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期

可解除限售
數量佔獲授
限制性A股
數量比例

第一個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日起12個月後的首個交易日起至授予日
起24個月內的最後一個交易日當日止

50%

第二個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日起24個月後的首個交易日起至授予日
起36個月內的最後一個交易日當日止

50%

在解除限售日前，本公司應確認激勵對象是否滿足解除限售條件，對於滿足條
件的激勵對象，由本公司統一辦理解除限售事宜，並向其發出《限制性股票解除
限售通知書》，對於未滿足條件的激勵對象，由本公司回購並註銷其持有的該解
除限售期對應的限制性A股。

(5) 相關限售規定

限制性A股計劃的限售規定按照《公司法》、《證券法》、深圳《上市規則》等相關法
律、法規、規範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執行，具體如下：

(i) 激勵對象為董事或高級管理人員的，其在任職期間每年轉讓的A股不得超過
其所持有A股總數的25%；在離職後半年內，不得轉讓其所持有的A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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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預留部分限制性A股的授予價格確定方法

預留部分限制性A股的授予價格按不低於股票票面金額，也不低於下列價格較高
者確定：

(i) 上述其後授予公佈日前一個交易日，A股在深交所的交易均價的50%；及

(ii) 上述其後授予公佈日前20個交易日、60個交易日或者120個交易日，A股在深
交所的交易均價之一的50%。

6. 授予及解除限售條件

(1) 授予條件

本公司未發生以下任一情形：

(i) 最近一個會計年度財務會計報告被註冊會計師出具否定意見或者無法表示意
見的審計報告；

(ii) 最近一個會計年度財務報告內部控制被註冊會計師出具否定意見或無法表示
意見的審計報告；

(iii) 上市後最近36個月內出現過未按法律法規、公司章程、公開承諾進行利潤分
配的情形；

(iv) 法律法規規定不得實行股權激勵的；及

(v) 中國證監會認定的其他情形。

激勵對象未發生以下任一情形：

(i) 最近12個月內被證券交易所認定為不適當人選；

(ii) 最近12個月內被中國證監會及其派出機構認定為不適當人選；

(iii) 最近12個月內因重大違法違規行為被中國證監會及其派出機構行政處罰或者
採取市場禁入措施；

(iv) 具有《公司法》規定的不得擔任公司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情形的；

(v) 法律法規規定不得參與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的；及

(vi) 中國證監會認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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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限制性A股解除限售條件

除滿足上述條件外，限制性A股還必須滿足如下條件方可解除限售：

(i) 本公司績效考核指標

限制性A股計劃首次授予限制性A股的解除限售考核年度為2017至2019年三個
會計年度，每個會計年度考核一次，本公司達到下述績效考核指標時，激勵
對象首次獲授的限制性A股方可解除限售：

解除限售期 績效考核目標

第一個解除限售期 本公司2017年度淨利潤為正，並且不低於2017年度同行業
可比公司平均淨利潤

第二個解除限售期 本公司2018年度淨利潤為正，並且較2017年度增長10%或
以上

第三個解除限售期 本公司2019年度淨利潤為正，並且較2018年度增長10%或
以上

限制性A股計劃預留部分限制性A股的解除限售條件與首次授予限制性A股相
同，考核年度為2018至2019年兩個會計年度。具體如下：

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條件

第一個解除限售期 本公司2018年度淨利潤為正，並且較2017年度增長10%或
以上

第二個解除限售期 本公司2019年度淨利潤為正，並且較2018年度增長10%或
以上

其中，淨利潤指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資料來源於公開披露的上市
公司年度報告；同行業指本公司所處的工程機械行業；可比公司平均淨利潤
指工程機械行業上市公司公開披露的2017年年度報告中，歸屬於母公司所有
者的淨利潤排名前五名的公司（不含本公司）的淨利潤的簡單算術平均值。

本公司年度業績考核過程中，同行業公司樣本若出現淨利潤發生重大變化或
出現偏離值幅度過大的樣本極值，董事會將剔除或更換樣本。

同時，限制性A股計劃涉及的限制性A股成本都將在管理費用中列支。

若限制性A股計劃有效期內任何一個行權期未達到解除限售條件，當期申請
解除限售的相應比例的限制性A股不得遞延到下一年解除限售，由本公司統
一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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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激勵對象績效考核指標

根據《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權與限制性股票激勵考核辦法》分年考
核，激勵對象考核結果將作為其獲授的限制性A股能否解除限售的依據。具
體如下：

考核等級 定義 系數

優秀 年度考核得分≥90 100%
良好 80≤年度考核得分＜90 100%
稱職 70≤年度考核得分＜80 100%
待改進 年度考核得分＜70 0%

若各年度本公司層面績效考核達標，激勵對象個人當年實際可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Ａ股額度 = 系數×激勵對象個人在該解除限售期內全部可解除限售額度。

因個人績效未達標所對應的股票期權不得解除限售，也不得遞延至下一年解
除限售，由本公司統一註銷。

7. 本公司回購限制性A股

(1) 限制性A股的回購價格

本公司按限制性A股計劃規定回購註銷限制性A股的，除按下述規定需對回購數
量和價格進行調整的情形外，回購數量為原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A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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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P0 ÷ (1–n)

其中： P0為調整前的授予價格；

 n為每A股的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派送股票紅利的比率；

 P為調整後的回購價格。

(ii) 配股

Q = Q0×[P1×(1+n)/(P1+ P2×n)]

其中： Q0為調整前的限制性A股數量；

 P1為股權登記日當日A股收盤價；

 P2為配股價格；

 n為配股的比例（即配股的A股股數與配股前公司A股總股本的比
例）；

 Q為調整後的限制性A股數量。

P = P0×[(P1+ P2×n)/P1×(1+n)]

其中： P0為調整前的授予價格；

 P1為股權登記日當天A股收盤價；

 P2為配股價格；

 n為配股的比例（即配股的A股股數與配股前公司A股總股本的比
例）；

 P為調整後的回購價格。

(iii) 增發A股

本公司在發生增發新A股的情況下，限制性A股數量及價格不做調整。

(iv) 派息

P = P0 –V

其中： P0為調整前的授予價格；

 V為每A股的派息額；

 P為調整後的回購價格。

（但若按上述計算方法出現P小於本公司A股股票面值人民幣1元時，則P = 
人民幣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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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調整方法

(1) 限制性A股計劃的調整方法

(i) 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派送股票紅利

Q = Q0 × (1–n)

其中： Q0為調整前的限制性A股數量；

 n為每A股的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派送股票紅利的比率（即每A股股
票經轉增、送股後增加的A股數量）；

 Q為調整後的限制性A股數量。

P = P0 ÷ (1–n)

其中： P0為調整前的授予價格；

 n為每A股的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派送股票紅利的比率；

 P為調整後的授予價格。

(ii) 配股

Q = Q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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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增發A股

本公司在發生增發新A股的情況下，限制性A股數量及價格不做調整。

(iv) 派息

P = P0 –V

其中： P0為調整前的授予價格；

 V為每A股的派息額；

 P為調整後的授予價格。

（但若按上述計算方法出現P小於本公司股票面值人民幣1元時，則P = 人民幣
1元╱股。）

IV. 限制性A股計劃的授予方案

1. 限制性A股計劃授予方案的涉及數量

根據限制性A股計劃擬授出的限制性A股總數為190,632,179股A股，約佔本公司現時已
發行股本總額2.50%。其中，首次授予限制性A股171,568,961股，約佔本公司現時已
發行股本總額的2.25%；預留限制性A股19,063,218股，約佔限制性A股計劃授予Ａ股
總數的10%，約佔本公司現時已發行股本總額的0.25%。在符合中國相關法規的前提
下，為進行首次授予限制性A股，該等數量的限制性A股將由本公司直接向根據首次
限制性A股授予付款認購的激勵對象發行。

2. 授予激勵對象的上限

根據授予方案向任一激勵對象授予的限制性A股數量，須受限制性A股計劃的準則和
條件約束。任一激勵對象通過行使股票期權計劃所授股票期權而獲發行的A股及激
勵對象根據限制性A股計劃而可獲授予的限制性A股的總額，不超過本公司股本總額
的1%。

3. 授予方案的授予價格

(1) 首次授予限制性A股的授予價格

首次授予限制性A股所建議授予的限制性A股，授予價格為每股A股人民幣2.29元，
授予價格不低於股票票面金額，也不低於下列價格較高者：

(i) 本公告公佈之日前一個交易日（即2017年9月28日），A股在深交所的交易均價
的50%，即每股A股人民幣2.24元；及

(ii) 本公告公佈之日前最後20個交易日，A股在深交所的交易均價的50%，即每股
A股人民幣2.29元。

激勵對象應以本身資金認購限制性A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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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限制性A股授予價格的釐定基準

預留部分的限制性A股的授予價格按不低於股票票面金額，也不低於下列價格較
高者確定：

(i) 上述其後授予公佈日前最後一個交易日，A股在深交所的交易均價的50%；
及

(ii) 上述其後授予公佈日前最後20個交易日、60個交易日或者120個交易日，A股
在深交所的交易均價之一的50%。

4. 根據首次授予限制性A股授出限制性A股的建議

首次授予限制性A股的詳情如下：

激勵對象職位

激勵對象
合共獲授的
限制性A股

數量

激勵對象獲
授限制性A股
佔限制性A股
計劃授予
限制性A股
總量比例

限制性A股
佔本公司

現時總股本
比例

詹純新
　（執行董事、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2,888,520 1.52% 0.04%
蘇用專（副總裁）*# 2,635,775 1.38% 0.03%
熊焰明（副總裁）*# 2,599,668 1.36% 0.03%
黃群（副總裁）*# 2,383,029 1.25% 0.03%
劉潔（副總裁）*# 2,310,816 1.21% 0.03%
杜毅剛（副總裁）*# 2,310,816 1.21% 0.03%
王金富（副總裁）*# 2,274,710 1.19% 0.03%
申柯（公司秘書）*# 2,238,603 1.17% 0.03%
郭學紅（副總裁）*# 2,202,497 1.16% 0.03%
付玲（總工程師）# 2,130,284 1.12% 0.03%
孫昌軍（首席法務官）*# 2,021,964 1.06% 0.03%
何建明（首席資產稅務官）*# 2,021,964 1.06% 0.03%
李江濤（副總裁）*# 1,672,935 0.88% 0.02%
方明華（副總裁）*# 1,492,402 0.78% 0.02%
殷正富（副總裁）*# 1,179,479 0.62% 0.02%
肖竹蘭（子公司監事）* 618,150 0.32% 0.008%
彭韵之（子公司監事）* 188,850 0.10% 0.002%
胡旻（子公司監事）* 188,850 0.10% 0.002%
常樹（子公司董事）* 142,050 0.08% 0.002%
李達（子公司監事）* 213,850 0.11% 0.003%
王永祥（子公司監事）* 718,150 0.38% 0.009%
侯杰（子公司監事）* 313,850 0.17% 0.004%
鄒健榮（子公司監事）* 163,850 0.09% 0.002%
張翅（子公司監事）* 618,150 0.32% 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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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勵對象職位

激勵對象
合共獲授的
限制性A股

數量

激勵對象獲
授限制性A股
佔限制性A股
計劃授予
限制性A股
總量比例

限制性A股
佔本公司

現時總股本
比例

楊艾華（子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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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核心關鍵技術及管理人員的分配情況由董事會薪酬與考核
委員會提案，董事會決定，監事會審閱。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盡其所知所悉
及所信，除了上述披露的關連人士授予人之外，首次授予限制性A股的所有其他激
勵對象是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獨立第三方。

限制性A股計劃首次授予限制性A股後餘下19,063,218股A股，約佔本公司現有已發行
股本總額0.25%，及現已發行A股總數約0.31%。

V. 激勵計劃變更、終止

(1) 激勵對象職務變更、離職

A. 職務變更

激勵對象在本公司內發生正常職務變更，其獲授的股票期權和限制性A股完全按
照激勵計劃相關規定進行，不作變更。

激勵對象因違反職業道德、洩露公司機密、失職或瀆職等行為損害公司利益或聲
譽而導致的職務變更的，董事會根據激勵計劃在情況發生之日時，對激勵對象
已獲准行權但尚未行權的股票期權終止行權，其未獲准行權的股票期權作廢。
已獲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A股不得解除限售，由本公司以激勵對象購買價
回購註銷。

B. 離職

激勵對象因退休而離職，其已獲授的股票期權、限制性A股仍然按照激勵計劃規
定的程序行權或解除限售，但不需要通過年度個人績效考核。

激勵對象因本公司解除或終止勞動關係而離職的，激勵對象在績效考核年度內
因考核合格已獲授但尚未行權的股票期權或已獲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A股
可繼續保留；其餘未獲准行權的股票期權不得行權，未獲准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A股不得解除限售，由本公司回購註銷。

激勵對象因辭職而離職的，董事會可以決定激勵對象根據激勵計劃在情況發生
之日已獲授但尚未行權的股票期權不得行權，由本公司註銷；已獲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A股不得解除限售，由本公司回購註銷。

激勵對象因觸犯法律、違反職業道德、洩露公司機密、失職或瀆職等行為損害本
公司利益或聲譽而導致本公司解除與激勵對象勞動關係而離職的，激勵對象根
據激勵計劃在情況發生之日已獲授但尚未行權的股票期權不得行權，由本公司
註銷；已獲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A股不得解除限售，由本公司回購註銷。

(2) 喪失勞動能力

激勵對象因工負傷導致喪失勞動能力的，其已獲授的股票期權、限制性A股仍然按
照激勵計劃規定的程序行權或解除限售，但不需要通過年度個人績效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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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勵對象非因工負傷導致喪失勞動能力的，激勵對象根據激勵計劃在情況發生之日
已獲授但尚未行權的股票期權不得行權，由本公司註銷；已獲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A股不得解除限售，由本公司回購註銷。

(3) 死亡

激勵對象因工死亡的，其已獲授的股票期權、限制性A股仍然按照激勵計劃規定的
程序行權或解除限售，但不需要通過年度個人績效考核。以上權利由激勵對象指定
的財產繼承人或法定繼承人行使。

激勵對象非因工死亡的，激勵對象根據激勵計劃在情況發生之日已獲授但尚未行權
的股票期權不得行權，由本公司註銷；已獲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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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不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其在考慮嘉林資本後所出具的意見，將包括在通函之
內）在考慮以上理由後，亦認為向屬於本公司關連人士的激勵對象首次授予限制性A
股是按正常商業條款所訂立的交易，是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和股東的整體利益。

VIII. 股東會議和通函

本公司將召開類別股東大會審批激勵計劃。本公司將於2017年10月12日或以前向股
東寄發通函，其中包括：(i)股票期權計劃及限制性A股計劃的條款；(ii)首次授予的詳
細內容；(iii)嘉林資本致本公司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的函件，其中載列獨立財
務顧問就本公司向屬於關連人士的激勵對象進行首次授予限制性A股一事的意見；
(iv)獨立董事委員會就是否通過本公司向屬於關連人士的激勵對象進行首次授予限
制性A股一事而提供的推薦建議；及(v)本公司類別股東大會通告。

定義

在本公告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否則下列詞句具有以下涵義：

「A股」 指 本公司在深交所上市並以人民幣買賣和列值的A股

「《公司章程》」 指 本公司的《公司章程》

「董事會」 指 本公司的董事會

「類別股東大會」 指 本公司為通過激勵計劃而召開的A股類別股東大會和
H股類別股東大會

「本公司」 指 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註冊成立的股
份有限公司，其H股和A股分別在聯交所上市（股份代
號：1157）和深交所上市（股份代號：000157）

「《公司法》」 指 中國《公司法》

「關連人士」 指 《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中國證監會」 指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董事」 指 本公司的董事

「可行權日」 指 激勵對象有權行使股票期權之日，必須為交易日

「首次授予」 指 首次授予股票期權及首次授予限制性A股

「首次授予股票期權」 指 根據股票期權計劃建議向激勵對象授予171,568,961份
股票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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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授予限制性A股」 指 根據限制性A股計劃建議向激勵對象授予171,568,961
股限制性A股

「香港」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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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的中英文版如有歧義，以中文版作準。

承董事會命
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詹純新

中國長沙，2017年9月29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詹純新博士；非執行董事為胡新保先生及趙令歡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
事為趙嵩正先生、黎建強先生、劉桂良女士及楊昌伯先生。

*　僅供識別


